
 

内大创院教发﹝2020﹞3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管理及质量监控 

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

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高教厅[2020]2

号），根据《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

间教学工作的通知》（内大创院教发[2020]2 号），为进一

步加强线上教学管理及质量监控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总体目标 

  根据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的总体部署，开展线上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作，落实落细

线上教学各环节要求和质量标准，强化教师——二级学院—

—学校三级教学管理与监控，保障教学组织有秩序，教学环

 



节不缺失，质量要求不降低。 

二、线上教学运行与组织管理 

1.线上课程运行 

线上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依托中国大学 MOOC、

智慧树、学堂在线等课程平台开展慕课或 SPOC 教学，也可

以通过视频直播、会议直播等方式组织学生学习，或者通过

QQ 群、微信群发布学习计划、学习材料、问答互动等方式。

教师要深入挖掘线上学习资源，优先选用国家级、省级线上

一流课程资源。教师可根据线上课程资源情况并结合课程性

质特点，灵活选择教学方式。 

为保证学生学习时间不冲突，线上教学要严格按照原课

表时间开展。教师要根据线上教学实施情况，认真了解、评

估教学效果，动态调整教学模式与方法，引导学生逐步适应

和掌握在线学习模式，增强自我管理、自主学习、交流互动、

吸收和构建知识的能力。 

2.组织管理 

任课教师要加强学生线上学习的过程管理。通过在线签

到、在线答疑、在线学习、直播课堂、课后作业布置、作业

批改、在线考试，以及过程性数据统计分析等手段，对学生

网络学习情况进行监控，及时发现网络学习章节中的知识点

盲区，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的线下课程讲解提供学情参

考。对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进行线上学习的，要了解原因，做

好记录，单独指导，并报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教学部）备案。 

任课教师应结合线上教学实际，调整课程考核实施方案

并提前通知学生，将学生在线签到、线上学习情况作为成绩



评定的重要依据。对线上教学的师生互动答疑、作业指导等

情况做好留存。 

疫情结束正式开学后，要根据不同课程类型特点及线上

教学方式，认真评估线上教学实施效果，实现特殊时期线上

教学与开学后教学的有效衔接。原则上，开展线上教学的课

程按照正常教学进度开展教学；未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须系

统组织补课，具体补课事宜另行通知。 

二级学院（教学部）及任课教师应妥善保存线上教学期

间的各种教学文档和材料，作为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情况计入工作量。 

三、教学质量监控 

1.二级学院（教学部）要充分认识线上教学质量管理的

重要性和严肃性，积极探索线上教学质量管理工作新思路和

新方法，辅助线上教学的有效开展，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监控

水平，确保特殊时期线上教学质量。 

2.二级学院（教学部）要按照线上教学的实际，制定开

展线上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方案，加强对教师教学活动的监督

与考核，教学及学习过程，保障教学质量。二级学院（教学

部）要通过各类网络教学平台实时对教师网络教学工作、学

生网络学习情况、网络教学管理工作情况做出评价，提出意

见和建议，及时疏通和反馈、提供帮助和指导，为教学管理

工作、教师教学业务考核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必要依

据。要充分发挥好学生教学信息员在线上教学质量监控中的

作用，建立动态高效的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体系。教务部、教

学督导室将适时开展线上学习学生满意度调查并向二级学



院（教学部）反馈。 

3.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应遵守国家法规和学院制度，

如有违反国家法规、学院制度的情况，视情节轻重按照学院

有关文件处理。教师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在线授课时间，

由二级学院（教学部）审批、汇总后报教务部备案。 

4.做好线上教学开展期间的质量信息统计汇总工作。任

课教师应主动配合线上教学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并及时将

线上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所在单位汇报，二级学院（教

学部）应在线上教学的每周五将本周数据统计表按照教务部

要求格式，发送至刘琳老师邮箱 392798534@qq.com。 

二级学院（教学部）应明确掌握教师线上教学开展的实

际情况，同时对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即时整

改，对先进经验、典型事例要加大宣传。原则上二级学院（教

学部）每周一前向教务部报送至少 1 篇上周在线教学典型经

验（教学管理组织工作、线上教学模式、教学督导检查、师

生互动交流渠道等）或典型案例（教师线上教学方式方法创

新，线上教学疑难问题应对举措，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

关心关爱学生学习，对家庭困难、无条件上网学习、对网络

学习方式不适应、学习基础较弱等特殊群体学生的支持与交

流互动等事迹）。 

5.实施线上教学质量监控周报制度。为全面了解各二级

学院（教学部））线上教学开展情况，按要求及时向教育厅

报送线上教学有关材料，要求各二级学院（教学部）从线上

教学开始之后，每周五将本单位线上教学开展及质量监控工

作情况简报，发电子档至刘琳老师邮箱 392798534@qq.com。



教务部将形成学校线上教学质量周报报送自治区教育厅，并

向教学单位反馈。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要强化档案意识，及时整理归档

教学管理和运行过程中可以生成的教学档案材料，并注意材

料的真实、规范与完整。 

特此通知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教务部       2020年 3 月 9 日印发



 


